关于收缴2016年度上半年党费的通知

各党（总）支部：
    为做好2016年上半年党费收缴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党支部严格按照党费收缴标准按时足额收缴党费，并于6月20日前收齐上交至学院组织人事处205室。

二、请各党支部使用统一的《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党费收缴明细表》登记并支部书记签名，一式两份，支部留存1份，1份存组织人事处备案。
    三、党费收缴标准（见附件）

    党费缴纳标准：按照中组部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规定》中规定执行。

（1）在职教工党员：交纳党费的比例为工资收入（税后）在3000元以下（含3000元）者，交纳月工资收入的0.5%，3000元以上至5000元（含5000元）的，交纳1%；5000元以上至10000元（含10000者），交纳1.5%；10000元以上者交纳2%；

（2）离退休教职工党员：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总额或养老金总额为计算基数，5000元以下（含5000元）的按0.5%交纳党费，5000元以上的按1％交纳；
    （3）学生党员：每月交纳党费：5元。


  附件：1.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党费收缴明细表
          2.2016年党员党费收缴标准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人事处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2016年6月3日
	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党费收缴明细表

	（2016年度1-6月）

	党支部：（盖章）
	　

	序号
	姓  名
	类别（教工 / 学生）
	党费标准（元/月）
	金额（元）
	备  注

	1
	
	
	
	
	　

	2
	
	
	
	
	　

	3
	
	
	
	
	　

	4
	
	
	
	
	　

	5
	
	
	
	
	　

	6
	
	
	
	
	　


	7
	
	
	
	
	　

	8
	
	
	
	
	　

	9
	
	
	
	
	　

	10
	
	
	
	
	　

	11
	
	
	
	
	　

	12
	
	
	
	
	　

	13
	
	
	
	
	　

	14
	
	
	
	
	　

	15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6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7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8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小计
	　
	　
	　
	　

	总计
	（大写）:   仟  佰   拾   元   角 /  ￥：

	情况说明
	（不能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情况请在此栏说明）

	组织委员(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部书记（签名）：

	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
